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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年
︵
二○

一
五
︶
的
十
二
月
二
十
四
至
二
十
七
日
，
筆
者
承
蒙
佛
光
山
人
間
佛
教
研
究
院
邀

請
，
參
加
了
﹁
第
三
屆
人
間
佛
教
座
談
會
﹂
，
有
機
會
先
拜
讀
了
星
雲
大
師
一
系
列
有
關
人
間
佛
教
的

論
述
，
對
於
大
師
悲
天
憫
人
、
致
力
推
廣
人
間
佛
教
的
願
心
，
有
了
進
一
步
的
認
識
。
尤
其
有
感
於

大
師
歷
經
時
代
動
亂
，
艱
苦
卓
絕
，
創
建
佛
光
山
，
以
及
推
動
人
間
佛
教
的
心
路
歷
程
，
因
而
撰
寫
了

︿
佛
法
無
界
限—
人
間
佛
教
的
思
想
底
蘊
﹀
一
文
，
從
四
個
層
次
，
闡
述
構
成
大
師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
的
基
礎
所
在
。
今
年
人
間
佛
教
研
究
院
再
次
來
函
邀
約
，
筆
者
想
進
一
步
呼
應
大
師
﹁
人
間
佛
教
即
是

回
歸
佛
陀
本
懷
﹂
的
見
解
，
從
目
前
公
認
最
能
夠
代
表
佛
陀
本
教
的
︽
雜
阿
含
經
︾
中
，
舉
證
、
分
析

其
人
間
佛
教
的
實
踐
精
神
，
做
為
理
解
人
間
佛
教
、
實
踐
人
間
佛
教
的
一
個
參
考
。

通
行
本
漢
譯
︽
雜
阿
含
經
︾
五○

卷
︵
卷
二
十
三
、
二
十
五
為
︽
阿
育
王
譬
喻
經
︾
︶
，
收
錄

於
︽
大
正
藏
︾
第
二
冊
，
由
南
朝
劉
宋
．
求
那
跋
陀
羅
於
元
嘉
二
十
年
︵
四
四
三
︶
在
楊
都
祇
洹
寺
口

述
，
寶
雲
傳
譯
漢
文
，
慧
觀
筆
錄
。
另
有
十
六
卷
本
︽
別
譯
雜
阿
含
經
︾
，
譯
者
失
傳
，
譯
出
的
時
間

可
能
早
於
五○

卷
本
。
楊
郁
文
教
授
︽
佛
光
大
藏
經
．
阿
含
藏
．
雜
阿
含
經
解
題
︾
即
指
出
：
﹁
︽
阿

含
︾
是
佛
世
流
傳
之
﹃
教
法
﹄
，
是
佛
滅
後
所
集
結
之
﹃
聖
教
集
﹄
，
師
徒
之
間
代
代
傳
承
，
為
原
始

佛
教
及
部
派
佛
教
所
公
認
的
﹃
根
本
佛
法
﹄
。
﹂
然
而
︽
雜
阿
含
經
︾
目
前
比
較
正
確
好
用
的
版
本
，

是
經
過
呂
澂
教
授
︵
一
八
九
六

～

一
九
八
九
︶
整
理
過
的
，
分
為
﹁
四
分
十
誦
﹂
；
印
順
法
師
再
依
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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澂
所
編
，
加
以
增
補
修
訂
而
成
的
︽
雜
阿
含
經
論
會
編
︾
︵
一
九
八
三
︶
，
將
全
部
一
三
五
九
經
分
為

﹁
七
誦
、
五
十
一
相
應
﹂
。
從
結
構
上
來
看
，
前
三
誦
︵
五
陰
、
六
入
、
雜
因
︶
是
佛
陀
教
法
的
理
論

部
分
；
﹁
道
品
誦
﹂
則
是
修
學
的
實
踐
次
第
，
這
四
個
部
分
就
代
表
了
佛
法
的
核
心
。
後
三
誦
是
各
種

佛
陀
與
弟
子
、
民
眾
互
動
的
事
跡
與
隨
機
點
撥
，
可
作
為
前
四
誦
的
補
充
與
參
考
。

在
︽
雜
阿
含
經
．
八
眾
誦
．
婆
羅
門
相
應
第
二
十
一
︾
第
一
二
六
六
經
，
記
載
了
佛
陀
回
答
年

少
婆
羅
門
名
鬱
闍
迦
的
詢
問
，
提
出
了
在
家
人
如
何
安
頓
生
活
，
得
以
現
世
安
樂
的
方
法
，
正
可
以
看

出
：
佛
法
不
僅
可
以
直
接
指
導
世
間
的
生
活
原
則
，
更
可
以
從
而
開
拓
出
世
間
的
智
慧
。
為
方
便
討

論
，
先
將
該
經
經
文
節
錄
如
下
：

如
是
我
聞
：
一
時
，
佛
住
舍
衛
國
祇
樹
給
孤
獨
園
。
時
，
有
年
少
婆
羅
門
名
鬱
闍
迦
，
來
詣

佛
所
。
稽
首
佛
足
，
退
坐
一
面
，
白
佛
言
：
﹁
世
尊
，
俗
人
在
家
當
行
幾
法
，
得
現
法
安
及

現
法
樂
？
﹂
佛
告
婆
羅
門
：
﹁
有
四
法
，
俗
人
在
家
得
現
法
安
、
現
法
樂
。
何
等
為
四
？
謂

方
便
具
足
、
守
護
具
足
、
善
知
識
具
足
、
正
命
具
足
。
何
等
為
方
便
具
足
？
謂
善
男
子
種
種

工
巧
業
處
，
以
自
營
生
。
謂
種
田
、
商
賈
，
或
以
王
事
，
或
以
書
疏
算
畫
。
於
彼
工
巧
業
處

精
勤
修
行
，
是
名
方
便
具
足
。
何
等
為
守
護
具
足
？
謂
善
男
子
所
有
錢
穀
，
方
便
所
得
，
手

自
執
作
，
如
法
而
得
。
能
極
守
護
，
不
令
王
、
賊
、
水
、
火
劫
奪
漂
沒
令
失
，
不
善
守
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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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亡
失
，
不
愛
念
者
輒
取
，
及
諸
災
患
所
壞
，
是
名
善
男
子
守
護
具
足
。
何
等
為
善
知
識

具
足
？
若
有
善
男
子
不
落
度
、
不
放
逸
、
不
虛
妄
、
不
凶
險
，
如
是
知
識
，
能
善
安
慰
：

﹃
未
生
憂
苦
能
令
不
生
，
已
生
憂
苦
能
令
開
覺
，
未
生
喜
樂
能
令
速
生
，
已
生
喜
樂
護
令
不

失
。
﹄
是
名
善
男
子
善
知
識
具
足
。
云
何
為
正
命
具
足
？
謂
善
男
子
所
有
錢
財
出
內
稱
量
，

周
圓
掌
護
，
不
令
多
入
少
出
、
多
出
少
入
也
。
如
執
秤
者
，
少
則
增
之
，
多
則
減
之
，
知
平

而
捨
。
如
是
，
善
男
子
稱
量
財
物
，
等
入
等
出
，
莫
令
入
多
出
少
、
出
多
入
少
。
若
善
男
子

無
有
錢
財
而
廣
散
用
，
以
此
生
活
，
人
皆
名
為
﹃
優
曇
缽
果
﹄
，
無
有
種
子
。
愚
癡
貪
欲
，

不
顧
其
後
。
或
有
善
男
子
財
物
豐
多
，
不
能
食
用
，
傍
人
皆
言
：
是
愚
癡
人
，
如
餓
死
狗
。

是
故
，
善
男
子
所
有
錢
財
能
自
稱
量
，
等
入
等
出
，
是
名
正
命
具
足
。
如
是
，
婆
羅
門
！
四

法
成
就
現
法
安
、
現
法
樂
。
﹂
婆
羅
門
白
佛
言
：
﹁
世
尊
！
在
家
之
人
有
幾
法
，
能
令
後
世

安
．
後
世
樂
？
﹂
佛
告
婆
羅
門
：
﹁
在
家
之
人
有
四
法
，
能
令
後
世
安
、
後
世
樂
。
何
等
為

四
？
謂
信
具
足
、
戒
具
足
、
施
具
足
、
慧
具
足
。
何
等
為
信
具
足
？
謂
善
男
子
於
如
來
所
，

得
信
敬
心
，
建
立
信
本
。
非
諸
天
、
魔
、
梵
及
餘
世
人
同
法
所
壞
，
是
名
善
男
子
信
具
足
。

何
等
戒
具
足
？
謂
善
男
子
不
殺
生
、
不
偷
盜
、
不
邪
婬
、
不
妄
語
、
不
飲
酒
，
是
名
戒
具

足
。
云
何
施
具
足
？
謂
善
男
子
離
慳
垢
心
，
在
於
居
家
，
行
解
脫
施
。
常
自
手
與
，
樂
修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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捨
，
等
心
布
施
，
是
名
善
男
子
施
具
足
。
云
何
為
慧
具
足
？
謂
善
男
子
苦
聖
諦
如
實
知
，

集
、
滅
、
道
聖
諦
如
實
知
，
是
名
善
男
子
慧
具
足
。
若
善
男
子
在
家
行
此
四
法
者
，
能
得
後

世
安
、
後
世
樂
。
﹂
…
…
佛
說
此
經
已
，
鬱
闍
迦
聞
佛
所
說
，
歡
喜
隨
喜
，
作
禮
而
去
。

經
文
一
開
頭
的
年
少
婆
羅
門
，
可
說
就
如
同
一
般
的
社
會
青
年
，
剛
要
開
始
他
的
人
生
旅
程
，
特

地
前
去
請
教
佛
陀
，
應
如
何
規
劃
。
他
首
先
提
出
的
﹁
現
法
安
、
現
法
樂
﹂
，
就
是
﹁
世
間
法
﹂
，
也

就
是
在
家
人
的
生
活
，
俗
世
的
生
活
。
佛
陀
教
導
他
有
四
種
方
法
，
可
以
使
在
家
人
得
到
安
樂
：

第
一
個
是
﹁
方
便
具
足
﹂
，
就
是
要
找
一
個
合
法
的
、
正
當
的
職
業
，
而
且
要
認
真
學
習
該
項
職

業
所
需
的
技
巧
及
知
識
，
就
業
才
能
穩
定
，
收
入
才
能
豐
厚
。

第
二
個
是
﹁
守
護
具
足
﹂
，
就
是
要
懂
得
珍
惜
、
保
管
自
己
的
財
產
，
不
要
浪
費
，
也
不
要
不
小

心
遭
到
偷
盜
、
水
火
災
等
意
外
，
造
成
無
謂
的
損
失
。

第
三
個
是
﹁
善
知
識
具
足
﹂
，
就
是
生
活
態
度
要
嚴
謹
，
不
沾
染
壞
習
慣
，
更
要
有
正
確
的
生
活

觀
念
，
隨
時
提
醒
自
己
，
不
要
放
逸
、
努
力
向
上
。

第
四
個
是
﹁
正
命
具
足
﹂
，
就
是
對
於
錢
財
的
要
求
，
不
必
太
多
，
以
免
陷
入
貪
婪
；
也
不
能
不

夠
，
以
致
陷
入
貧
窮
。
使
用
錢
財
，
不
可
奢
侈
，
造
成
敗
家
的
結
果
；
也
不
可
吝
嗇
，
變
成
守
財
奴
，

令
人
恥
笑
。



二○

一
六
．
人
間
佛
教
高
峰
論
壇

428

再
用
現
代
的
語
言
來
歸
納
一
下
，
佛
陀
所
說
的
現
法
安
樂
四
法
是
：

 1.
方
便
具
足
：
認
真
勤
奮
。

 2.
守
護
具
足
：
節
約
儲
蓄
。

 3.
善
知
識
具
足
：
謹
慎
守
法
。

 4.
正
命
具
足
：
奢
儉
適
中
。

以
現
代
的
眼
光
來
看
，
佛
陀
的
教
導
可
說
是
切
中
時
弊
。
時
下
社
會
有
許
多
青
年
，
或
者
用
非
所

學
，
工
作
上
無
法
發
揮
其
作
用
；
或
者
抱
著
得
過
且
過
的
心
態
，
不
求
進
步
，
做
不
下
去
就
換
工
作
，

以
致
出
社
會
多
年
還
是
一
事
無
成
；
又
或
者
在
父
母
的
溺
愛
之
下
，
過
慣
養
尊
處
優
的
日
子
，
懶
得
找

工
作
，
在
家
靠
爸
媽
，
出
了
事
還
找
父
母
來
扛
責
任
；
再
不
就
是
追
求
享
樂
、
講
究
名
牌
，
賺
的
薪
水

永
遠
不
夠
花
，
做
月
光
族
不
說
，
還
欠
一
堆
卡
債
，
最
後
還
是
拖
累
家
人
。
更
嚴
重
的
就
鋌
而
走
險
，

作
奸
犯
科
，
最
後
啷
噹
入
獄
。
新
聞
媒
體
常
有
此
類
報
導
，
聞
之
令
人
搖
頭
，
不
知
該
說
什
麼
。
如
果

社
會
上
的
青
年
人
︵
其
實
也
應
包
括
不
少
中
年
人
︶
都
能
遵
照
佛
陀
所
說
的
﹁
四
個
具
足
﹂
好
好
生

活
，
不
但
自
己
平
安
喜
樂
，
整
個
國
家
也
一
定
會
和
諧
繁
榮
。

畢
竟
年
少
婆
羅
門
鬱
闍
迦
是
受
過
良
好
教
育
、
具
有
一
定
知
見
的
青
年
，
在
理
解
了
在
家
人
世

俗
生
活
該
有
的
原
則
之
後
，
便
進
一
步
向
佛
陀
請
教
：
向
於
出
世
間
的
解
脫
生
活
︵
後
世
安
，
後
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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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
︶
，
又
該
注
意
哪
些
事
情
？
佛
陀
同
樣
舉
出
四
個
具
足
來
開
導
他
：

第
一
個
是
﹁
信
具
足
﹂
，
就
是
要
對
佛
法
建
立
堅
固
的
信
心
，
無
論
什
麼
人
、
什
麼
事
的
影
響
，

都
不
會
改
變
這
種
信
心
。
因
為
只
有
對
佛
法
建
立
起
堅
定
的
信
念
，
才
能
持
之
以
恆
，
通
向
解
脫
之

道
。
那
什
麼
是
佛
法
呢
？
在
︿
婆
羅
門
相
應
﹀
的
其
他
經
文
裡
，
記
載
許
多
外
道
婆
羅
門
就
是
因
為
聽

聞
佛
陀
教
導
﹁
四
聖
諦
﹂
而
開
悟
的
，
可
知
信
具
足
的
對
象
，
就
是
四
聖
諦
。

第
二
個
是
﹁
戒
具
足
﹂
，
就
是
要
遵
守
正
確
且
嚴
格
的
生
活
戒
律
，
佛
陀
並
具
體
指
出
，
就
是
佛

教
最
基
本
的
﹁
五
戒
﹂
：
不
殺
生
、
不
偷
盜
、
不
邪
淫
、
不
妄
語
、
不
飲
酒
，
這
五
戒
可
以
用
現
代
的

語
言
加
以
說
明
：

 1.
不
殺
生
：
不
傷
害
任
何
無
辜
的
生
命
。

 2.
不
偷
盜
：
不
占
有
任
何
非
法
的
事
物
。

 3.
不
邪
淫
：
不
愛
戀
任
何
不
宜
的
對
象
。

 4.
不
妄
語
：
不
言
說
任
何
無
益
的
話
語
。

 5.
不
飲
酒
：
不
沾
染
任
何
有
害
的
習
慣
。

五
戒
不
僅
是
世
俗
道
德
生
活
的
要
求
，
更
是
徹
底
解
脫
身
心
苦
惱
的
開
始
，
所
以
可
以
列
入
出
世

間
法
。
在
︽
雜
阿
含
經
．
道
品
誦
．
第
一
一
四
六
經
︾
，
佛
陀
曾
教
導
舍
利
弗
：
﹁
入
流
者
︵
即
初
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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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
羅
漢
︶
成
就
四
法
：
於
佛
不
壞
淨
、
於
法
不
壞
淨
、
於
僧
不
壞
淨
、
聖
戒
成
就
。
﹂
聖
戒
就
是
指
五

戒
。
可
見
完
全
實
踐
五
戒
，
就
能
通
達
解
脫
之
道
。

第
三
個
是
﹁
施
具
足
﹂
，
就
是
淨
心
布
施
，
﹁
布
施
﹂
是
無
私
的
分
享
所
有
事
物
，
可
以
破
除
慳

吝
心
，
講
究
﹁
三
輪
體
空
﹂
：
無
布
施
之
我
、
無
受
施
之
人
、
無
施
捨
之
物
，
才
是
淨
心
布
施
。

第
四
個
是
﹁
慧
具
足
﹂
，
也
就
是
學
習
、
實
踐
﹁
四
聖
諦
﹂
。
佛
陀
證
悟
後
第
一
次
對
五
比
丘
說

法
，
就
是
說
四
聖
諦
；
在
︽
雜
阿
含
經
︾
中
，
經
常
記
載
佛
弟
子
因
聽
聞
四
聖
諦
而
當
下
證
果
；
︿
婆

羅
門
相
應
﹀
裡
更
記
載
許
多
外
道
婆
羅
門
，
就
是
因
佛
陀
教
導
他
們
四
聖
諦
之
道
，
轉
而
請
求
跟
從
佛

陀
出
家
，
成
為
比
丘
。
可
見
四
聖
諦
誠
如
佛
陀
所
說
，
是
﹁
初
、
中
、
後
善
，
純
一
滿
淨
﹂
的
正
法
，

也
是
佛
陀
教
法
的
核
心
。

同
樣
用
現
代
的
語
言
加
以
說
明
，
後
世
安
樂
四
法
是
：

 1.
信
具
足
：
正
確
信
仰
。

 2.
戒
具
足
：
持
守
五
戒
。

 3.
施
具
足
：
如
法
布
施
。

 4.
慧
具
足
：
善
知
四
諦
。

本
經
可
說
是
佛
陀
對
在
家
人
生
活
最
睿
智
的
開
示
：
一
方
面
要
好
好
維
持
家
庭
經
濟
，
衣
食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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虞
；
另
一
方
面
要
虔
誠
信
受
佛
法
，
邁
向
無
苦
的
道
路
。

星
雲
大
師
曾
說
：

人
間
佛
教
的
發
展
有
四
個
重
點
：
第
一
、
從
山
林
走
向
社
會
：
過
去
修
道
人
以
住
到
山
林
、

住
到
偏
僻
、
沒
有
人
煙
的
地
方
為
好
，
現
在
不
是
了
，
現
在
社
會
交
通
便
利
，
所
以
佛
教
要

重
視
與
社
會
的
因
緣
關
係
。
第
二
、
從
寺
院
走
向
家
庭
：
佛
教
不
一
定
只
是
在
寺
院
裡
，
它

應
該
要
走
入
家
庭
裡
。
因
為
人
間
佛
教
重
視
家
庭
幸
福
、
家
庭
美
滿
、
家
庭
快
樂
、
家
庭
和

諧
，
若
能
﹁
家
家
彌
陀
佛
，
戶
戶
觀
世
音
﹂
，
人
人
就
可
以
幸
福
快
樂
了
。
第
三
、
從
出
家

走
向
在
家
：
在
佛
教
裡
，
菩
薩
不
一
定
都
是
現
出
家
相
，
像
觀
音
、
文
殊
、
普
賢
菩
薩
都
是

現
在
家
相
。
所
以
，
佛
教
是
大
家
的
，
出
家
、
在
家
通
通
都
有
份
，
是
社
會
的
、
人
間
的
財

富
。
第
四
、
從
講
說
走
向
服
務
：
未
來
社
會
的
發
展
，
必
然
是
一
個
講
究
服
務
的
社
會
，
誰

能
為
人
服
務
，
誰
就
能
存
在
；
誰
不
為
人
服
務
，
就
會
慢
慢
被
淘
汰
。
所
以
，
人
間
佛
教
要

積
極
地
對
國
家
、
對
社
會
、
對
民
眾
做
出
服
務
、
做
出
貢
獻
。

據
此
，
我
們
可
以
發
現
，
從
︽
雜
阿
含
經
︾
裡
，
處
處
可
以
看
到
人
間
佛
教
的
精
神
，
因
此
要
找

到
人
間
佛
教
實
踐
的
道
路
，
不
妨
多
多
參
閱
︽
雜
阿
含
經
︾
，
必
然
能
有
許
多
啟
發
。



人
間
佛
教
具
有
佛
教
的
出
世
思
想
，

更
具
備
儒
家
的
積
極
入
世
精
神
，

強
調
隨
順
世
間
，
利
樂
有
情
，

把
「
利
他
」
、
「
濟
世
」
做
為
學
佛
的
根
本
。

 

｜
人
間
佛
教
語
錄


